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96年10月11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2樓2227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主席：劉理事長兆玄      

出席：世新大學牟宗燦理事、長庚大學包家駒理事、中國醫虊大學黃榮村理事、

中原大學程萬里理事、淡江大學張家宜理事、義守大學傅勝利理事、

實踐大學謝宗興監事
請假：東海大學程海東理事、中國文化大學李天任理事
列席：中國文化大學陳虎生主任秘書、義守大學江育真組長
                                                        紀錄：莊琬琳  
議程：

壹、宣布開會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參、主席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各議案討論附件存卷)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私立大學院校台日交流獎學金申請辦法」(草案)及成立獎學金審查委員會。【附件頁1-3】
提案：義守大學傅理事勝利
說明：
一、依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96）私大協(東吳)字第960025號來函，委請本校承辦此獎學金業務。
二、本獎學金申請辦法已與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協商。
三、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除協進會理事長劉兆玄校長為主任委員及承辦學校傅勝利校長為副主任委員會外，擬聘請協進會理事為委員，共9位，任期3年。
決議：
一、「私立大學院校台日交流獎學金申請辦法」修正通過。
二、授權義守大學就會員學校中，聘請合適之師長擔任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之委員。
第二案案由：請推舉96學年度大學校長會議之承辦學校 。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援例由公私立大學輪流承辦(92-95學年：華梵、中正、靜宜、中山)，故96學年度依例應由私立大學承辦。

二、經徵詢本會會員學校之意願計有義守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立德管理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及東海大學，計5所學校提出申請。

三、檢附各校計畫書及彙整申請學校之主要議程，敬請  參考。【附件頁4】
決議：
  一、在場7位理事中，義守大學傅理事及中國醫藥大學黃理事迴避不參與表決，其餘5位理事以不計名方式投票表決。
  二、表決結果：文化大學獲得3票，中國醫藥大學獲得2票。96學年度大學校長會議由文化大學承辦。
第三案案由：建請本會致函教育部正視逐年增加頂尖大學學生數量對私立大學校院招生品質之負面影響 。
提案：淡江大學張理事家宜
說明：
一、兩年前獲選行政院5年500億頂尖大學補助的台大、成大等12所大學，總計學生數約20.,000人，占整體招生數量的8%。即使目前大學已是供過於求，教育部仍要求上述頂尖大學逐年擴增學生數量，每年增加800個招生名額，目標在99年度招收至少10%，約23,000名的大學生。【附件頁5】
二、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於今年9月亦提出，高中職畢業生每年進入研究型大學的比率至少要達全部上大學學生人數的10%以上，最好能達到20%，甚至30%的目標。【附件頁6】
三、5年500億大學增加招收學生名額之策略，必將對私立大學校院招生的量與質都造成某種程度之影響，教育部應予正視。
決議：
  一、通過本提案。
  二、請黃榮村理事提供相關資料，由本會草擬說帖，經理事會通過後，將說帖送到教育部，表達本協會之意見。

  三、具體建議：
1.政策上鼓勵國立大學能增加研究生及博士生名額，而不是大學生名額，而且增加的名額是以1：2：3比例來計算，一個博士生算三個大學生，讓學校願意增加。
2.建議讓教學卓越的學校，可以突破總量管制之限制，讓行有餘力的學校可以多招收學生。

      3.將上述建議，於明年大學校長會議中提出。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大學評鑑機制、指標訂定，與大學校院績效評比，對今後私立大學校院整體發展之影響。 

提案：劉理事長兆玄

說明：
一、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自95年度起，陸續對各大學及系所進行評鑑工作。該中心除已公布部份大學評鑑結果外，刻正持續規劃及修正系所評鑑指標及機制。

二、此外，該中心並辦理大學校院績效評比，內容涵括「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該中心已完成第2年計畫﹞、「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大學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客製個人化大學偏好排行系統」、「大學校院專利計量分析」，以及「世界大學學術評比分析」，作為辦理各校績效評比之依據。

三、以「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計畫為例，係就ESI、WOS論文進行多年期統計，以期建立大學校院之權威碼。以「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為例，係以大學校院產學合作進行績效評量。以「客製個人化大學偏好排行系統」為例，係以學生關心之辦學指標、權重，排序出「最適學校名單」。

四、該等評鑑與績效評比所依據之指標，是否符合公正、客觀、合理，以及具可行性之原則，將影響各校評鑑與績效評比之結果，對各校招生、獎補助來源、聲譽，以及長期發展影響甚鉅。尤其該等評鑑與績效評比之依據與結果，對私立大學所造成之衝擊效應，不容輕忽，應予正視。

五、有鑒於此，建議本會以及各會員學校應採取積極作為以資因應，充分表達本會及各會員學校對該等評鑑與績效評比工作之關切，於該中心規劃設定各項指標之際，充分反應本會及各會員學校所持之立場，敦促該中心採取公正、客觀、合理，以及具可行性之指標，以降低對私立大學校院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致使該等評鑑及評比確實有助於評估各校辦學績效，以及各校發展特色。提請討論。
決議：
  一、函知各會員學校有關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規劃及評鑑指標及內容，請會員學校提供如何因應之意見。

  二、授權理事長邀集多位理事召開小組會議，針對此案做成提案，提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審議，表達私校對評鑑之看法，為私校爭取權益。
第五案案由：工作人員異動案。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配合會務學校工作人員之調整。

二、依內政部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7條『工作人員之解聘僱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調整後之工作人員名單如附件。【附件頁7】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15時45分)
私立大學校院臺日交流獎學金申請辦法

96年10月11日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議通過

壹、目的

教育部為促進臺日文教交流，鼓勵學生前往協約學校短期留學，修習學分，特委託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組成「臺日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負責受理申請及審查。

貳、獎學金名額及金額

本獎學金每名每學期新台幣12萬元，以每學期提供15名為原則，至多一學年。

參、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且於中華民國私立大學院校正式註冊之大學部或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學生。

二、申請人以未曾在日本居留超過六個月者為限。

三、在校各學期平均成績在75分以上。

四、日語能力檢定二級以上，以日本交流協會主辦之語言測驗為準。

五、已獲日本政府立案之四年制大學入學者為限。

六、獲日方學校學分減免或學雜費優惠者優先錄取。

肆、應提交之申請資料（各一份）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身份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在校各學期成績單

四、日語能力檢定成績單

五、學校或學系出具推派至錄取學校留學之證明書。

六、自行具結未曾在日本居留超過六個月之切結書。

七、履行義務切結書。（如附件二）

八、郵局開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九、申請延長一學期者，需附同意留學一學年之證明文件。

伍、申請日期

每年本獎學金有兩次申請時間，申請截止日期分別為1月31日及6月30日前由推派學校備函逕寄：私大協進會委託之學校。經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後擇優錄取，於3月1日（錄取者應於秋季學期入學）及9月1日（錄取者應於春季學期入學）前通知各推派學校轉知申請人。

＊ 注意事項：

日本大學一般學期制如下：

1.秋季學期約為9月上旬至2月中旬（12月下旬至1月上旬為日本之寒假）

2.春季學期約為4月上旬至7月中旬

陸、獎學金請款及核銷方式

本獎學金受獎人應於出國前檢具日本大學入學許可，簽證文件及護照影本，向審查委員會申辦同意函。抵達日本後持日本大學入學註冊證明（大學生），日本指導教授同意函或日本大學入學證明（研究生），向審查委員會報備，並由審查委員會委託之學校辦理獎學金請款發放及核銷事宜。

柒、獲獎學生之義務

一、學生必須確實赴協約學校留學，未前往留學者須立即退還該獎學金；中途停止留學者，依比例繳回部分獎學金。

二、學生回國後需將留學成績單影本寄達本委員會，未寄達者視同未履行義務，需繳還該項獎學金。

三、獎學期限後必須回台完成學位。

捌、本辦法經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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